附件8
深圳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出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资助

申报指南

一、资助条件

本市相关机构作为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参与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二、资助范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出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产生利息。

三、资助标准

沿用本市机构参与出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一期的资助标准予以资助。
四、申报途径
本次申报工作实行网上申报，请各单位于4月14日至5月13日期间登录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系统（网址：http://218.17.83.86:81/）进行申报。
【未注册单位请提前注册，待注册审核通过后方可登录申报，注册审核需1-2个工作日；已注册通过的单位无需重复注册，可直接进行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下载并填写《出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资助申报表》（上传电子版）；

（二）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三）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

（四）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五）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

（六）项目单位承担出资额度证明材料；

（七）项目单位实际出资证明材料；

（八）项目单位贷款证明材料；

（九）项目单位规定时间贷款利息相关材料；
（十）其他项目相关材料。 

【除材料（一）上传电子版本外，其他材料均需按A4纸型制作、盖单位公章后，彩色扫描成清晰文件（PDF格式）上传，多页文件请勿上传压缩包。】
六、受理方式
（一）受理机关：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二）受理时间：2023年4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

【注：请各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认真核查网上申报资料是否填写完备，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
（三）咨询电话：
政策咨询电话：88134592（张小姐）
技术咨询电话：13760221742或15706988999
技术咨询QQ群：741444405
七、审查程序
按照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办法以及相关操作规程实施，包括以下程序：项目申报—形式审查—专项审计—查重查违—社会公示—部务会审议—下达资助计划—拨付资助经费。

八、其他相关事项
（一）我部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代理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申报单位自主申报。我部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项目单位及申报项目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资助。情节严重的列入失信提示名单，已取得资金的，项目单位应根据市委宣传部决定退回全部或部分财政资金：

1.拒不执行信息报告制度的；

2.按照国家、省、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项目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被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实施联合惩戒的；

3.同一项目多头申报或与已获深圳市市级财政性资金资助的项目建设内容存在重复的；

4.项目进度严重滞后、资金投入不到位、资金使用不规范的；

5.违反规定委托中介机构代为申报的；

6.已获国家、省、市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验收不合格或项目逾期未申请验收的；

7.申报单位提供申报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8.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不予资助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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